
台北市醫師公會醫療暴力防範與處置 SOP 
110.02.03 第 19 屆第 03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 

壹、 辨識醫療暴力高風險人員（病人或家屬）及暴力前驅症狀：（提高警覺，請立即通

報警察機關） 

一、 酒醉脫序、言行舉止異常。 
二、 不理智且有非分要求。 
三、 攜帶危險物品。 
四、 語言、武力恐嚇傾向或已發生。 
五、 與他人有糾紛或其他可能導致人身安全顧慮。 
六、 遇有個案傷病疑涉有刑事案件之虞，有可能衍生後續醫療暴力或糾紛等情事，

應立即通報警察機關調查，例如：刀傷、槍傷、爆裂物傷、機械或其他相類物

傷、施用毒品或藥物、自殺、其他。 

貳、 醫療暴力發生時： 

一、 保持冷靜，同仁協助在場人員設法盡速離開現場，不必做無謂的說明，避免當

面衝突。 
二、 對方若有攻擊行為，保護好身體重要部位，例如：頭部、腹部。 
三、 其他同事立即撥打 110 或保全緊急通報按鈕，通報主管、指定專人確認監視器

功能正常。 
四、 進行現場蒐證，俾利警方進行後續偵處。 

參、 事後： 

一、 一定要報案，保留現場，配合警方製作警詢筆錄，如有下述相關證據，亦請提供： 
1.人證：除被害人需製作筆錄外，在場醫護同仁、保全等證人亦請依警方通知

製作筆錄。 
2.書證：診斷證明書、錄影（音）檔案、醫療護理紀錄、現場、傷勢照片。 
3.物證：行為人持用之工具、機構受損物證等。 

二、 追蹤報案處理狀況，促請警察儘速到場。 
三、 通知醫師公會 2351-0756。 
四、 參閱「台北市醫師公會醫療暴力緊急處理流程」通報。 

肆、 平常準備的工作： 

一、 配合醫師公會「醫警一家親」，平日與警界建立友善關係。 

二、 機構內外裝設監視器（最好是影像和聲音錄影錄音）、緊急求救鈴。 

三、 定期檢視監視系統設備是否有故障，並記得校正監視器內建的時間。 

四、 保全服務。 

五、 舉辦員工教育宣導和演練。 

伍、 醫療暴力要制裁，但攔截醫療暴力發生更為重要。修法是善後，預防才是保障。臺

北市警察局目前辦理醫療滋擾事件，皆依臺北地檢署及士林地檢署之受理醫療暴力

通知及內勤處理流程進行偵辦，保障醫界隱私，請各位同仁安心。 



台北市醫師公會醫療暴力緊急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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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擾/暴力 

(  附表一) 

 

暴力滋擾事件發生 

  ○2 暴力 

      (  附表一) 

刑事案件 社維案件 其他

○3 暴力( 附表一) 

台北市

醫師公會

台北市政府 

衛生局 

請醫療院所依所屬轄區向專責地檢署檢察官通報 

台北地檢署轄區：中正區、中山區、松山區、大安區、萬華區、信義區、文山區 

士林地檢署轄區：大同區、士林區、北投區、內湖區、南港區 

聯絡轄區派出所及 110 警網 

驗傷、治療、製作筆錄、報案

派出所將處理結果回報地檢署

醫 療 機 構 

地檢署法警室 

內勤檢察官 

輪

值

主

任

檢

察

官

釋

放

限

居

責

付

具

保 

羈

押 

1.轄區院所所在地警局(派出所) 
2.被告所在地警局 

3.醫療機構

法警室電話傳真通知 

(處理結果通知) 

台北地檢署法警室

Tel:2311-1816/Fax:2375-6892 

士林地檢署法警室 

Tel: 28331911 轉 1003/Fax:2835-3512

 



  受理醫療暴力事件通知單   

（ 第 一 聯 ） 醫 療 機 構 通 知            【 傳 真 前 請 撥 打 1 1 0 報 案 】 

□通知轄區派出所 

            派出所 

□通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檢察署 

傳真專線：02-23756892 

聯絡電話：02-23111816 

□通知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檢察署 

傳真專線：02-28353512 

聯絡電話：02-28361408 

□通知 北市政府衛生局及災難應變 

指揮中心（EMOC） 

臺北市傳真：8786-3110、8786-3111 

臺北市電話：8786-3120、8786-3121 

□通知  台北市醫師公會 

公會傳真：2351-0739、2341-4044 

公會電話：2351-0756、2351-0757 

通知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醫療機構名稱：                   地址： 

聯絡人姓名/職稱：                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 

事 

件 

概 

要 

發生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急診     □非急診 

滋事人數           人 是否攜帶器械 □是       □否 

施暴者身分 

(不詳則免填) 

□病患    □親友   □其他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住址： 

案情類型 □對醫事人員施強暴、脅迫、恐嚇等妨害執行醫療業務 

□傷害醫事人員    □毀損醫療設備    □其他 

案
情
概
述

 

 

                                （請將人、事、時、地、物概述）

（第二聯）派出所向地檢署回報                      （傳真前請先與本署法警室聯繫） 

北市政府警察局       分局       派出所處理情形通知單 

臺北地檢署傳真專線：02-23756892    法警室聯絡電話：02-23111816 

士林地檢署傳真專線：02-28353512    法警室聯絡電話：02-28331911 分機 1003

處 

理 

情 

形 

□刑事案件：（回報完畢，請將通知單及回報單檢附刑事移送案卷） 

□現行犯逮捕移送（被告姓名、年籍：                        ）

            □函送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違反醫療法第 24 條第 2項、第 106 條第 1項前段之裁罰事件 

□其他：                                                   （簡述原因）

派出所通知人姓名：             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 

聯絡確認收受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由本署法警室填載） 

附表一



 

 

 

 

 

 

 

 

 

 

 

 

 

 

醫療法 

第 24 條   第 2 項  為保障就醫安全，任何人不得以強暴、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妨礙醫療業務之執行。 

          第 4 項  違反第 2 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

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 

第 106 條  第 1 項  違反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如

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第 2 項  毀損醫療機構或其他相類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

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30 萬元

以下罰金。 

          第 3 項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療救護人員以強暴、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妨害其執行醫療或救護業務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下罰金。 

          第 4 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療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 7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 68 條  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者，處 3 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 1 萬 2 千元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理由，於公共場所、房屋近旁焚火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 
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行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 
三、強買、強賣物品或強索財務者。 

第 87 條  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者，處 3 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下罰鍰： 
一、加暴行於人者。 
二、互相鬥毆者。 
三、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目標：1.醫療暴力即刻排除。 
      2.醫療暴力避免再發生。 
作法：1.地檢署轄內醫療機構發生違反醫療法第 106 條規定之犯罪行為時，醫療機

構得同時通知轄區派出所、所屬地檢署法警室及各市衛生局。 
      2.司法警察人員至醫療機構排除暴力或不法行為後，請各轄區派出所將處理

情形回報所屬地檢署法警室。 
      3.地檢署將前揭現行犯移送案件之內勤處理結果通知該醫療機構、醫療機構

所在地處理案件派出所及被告所在地之警局【各地檢署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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